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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务 派 遣 协 议













甲方（用工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小学       

乙方（派遣单位）： 北京优师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劳务派遣协议


甲方（学校用工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小学         
主要负责人：  李雨梅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永泰小区东里49号            
乙方（派遣单位）：北京优师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苗海顺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1]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荣街15号院2号楼1层商业4 
鉴于乙方具有合法的劳务派遣资质，甲方有用工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订立本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

一、劳务派遣人员的数量、条件、派遣期、试用期和提供劳务的方式
[bookmark: auto_fouce_2]    （一）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的派遣期限将甲方指定的劳务派遣人员（以下简称“劳务派遣人员”）派遣到甲方工作，具体人数以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名单人数为准。甲方安排劳务派遣人员的具体工作，负责在甲方工作期间的日常管理，为劳务派遣人员提供安全保障，并按时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劳务派遣人员的派遣期由甲方确定，其中派遣人员的派遣期限及试用期在不违背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情况下按照甲方有关规定执行。
（二）劳务派遣人员须具备的条件：满足甲方相应岗位的需要。
（三）提供劳务的方式：乙方按照甲方的工作需要，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与劳务派遣人员建立劳动关系。乙方应与派遣人员签订具体的劳动合同，明确派遣员工的工作地点、工作期限、工时制度、工作内容以及完成工作的数量、质量等岗位具体要求，并将复印件交由甲方备案。
二、劳务派遣人员的招录与变更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4]甲方可自行招聘也可授权乙方代为招聘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人员由乙方代为招聘的，经甲方进行审核，按照择优的原则确定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人员一经确定，甲乙双方应拟定《费用明细清单》，并签字、盖章，作为本协议的附件。甲乙双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变更的，要相应修改《费用明细清单》，并须经双方签字、盖章认可。
三、劳务派遣协议的期限
[bookmark: auto_fouce_5]本协议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至2026 年 12  月31日。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双方可通过书面形式终止本协议、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签署新的合作协议替代本协议。
四、费用的支付
   （一）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相关费用包括：
1、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津贴；
2、劳务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费用；
3、劳务派遣服务费用；
4、甲方应支付的其他相关费用。
   （二）费用的标准：
[bookmark: auto_fouce_6]1、劳务派遣人员的报酬标准由双方依据岗位要求、岗位工资标准确定，但不得低于最新公布的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甲乙方应按时按照双甲方签字确定的并在《费用明细清单》中列明的标准向乙方按时支付有关费用；
2、劳务派遣人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数额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前由甲方按约定的支付周期按时缴纳。
3、服务费标准：
按照派遣教师工资社保公积金总额的5%+150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服务费。
4、其他相关费用标准：由甲方按实际发生金额及国家相关法律规定按时支付。
   （三）支付方式和支付时间：
1、劳务派遣人员的报酬和各项福利等均由乙方发放。
2、服务费的具体的收费金额按照实际服务人数确定，派遣服务费以每月 30 日前（如遇节假日提前至最近一个工作日）乙方向甲方出具的《费用明细表》为准。费用确认方式应以邮件、快递等书面形式进行。费用确认后，甲方应按照双方约定的结算周期按时足额将上述费用支付至乙方。
（1）能确定具体派遣人数或用人时长的，在合同签署之日起，甲方按月季□/半年□/年□以银行转账或现金支票的结算方式向乙方预付劳务派遣服务费用、劳务派遣人员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费用、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及其他相关费用，如遇寒暑假或特殊情况甲方可将费用提前预付给乙方，乙方按月缴纳相关费用及安排教师工资发放。
（2）不能确定具体派遣人数或用人时长的，双方可约定甲方预付款金额，乙方每月按实际发生费用从预付款中扣除，款项不足时甲方应及时补齐，富余款项，按多退少补原则结算。
（3）需按月支付的，甲方应在每月30日前以银行转账的结算方式支付给乙方当月劳务派遣服务费用、劳务派遣人员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费用、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及其他相关费用。
    3、乙方按照甲方支付金额开具等额正规、合法有效的发票。乙方指定账号信息：
       开户人名称：北京优师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中信银行北京广渠路支行        
 账    号：8110 7010 1300 1239 594
       账号币种：人民币
4、甲方支付前，乙方应当提供符合要求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付款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乙方已知晓甲方用以支付货款的资金来源于有关部门的财政拨款，若因财政拨款到账不及时，导致甲方未能按约定支付相关费用的，乙方同意付款时间适当顺延，甲方不承担迟延付款违约责任。该等情形下，乙方应先行垫付相关费用，垫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员工工资，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费用。
五、甲方的权利
   （一）甲方有权按照国家有关劳动政策依法制定规章制度，对乙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甲方对劳务派遣人员是否适合要求有最终决定权；
（二）甲方有权明确乙方派遣人员的工作职责，确定和调整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务报酬标准和奖罚标准，并根据工作要求可以安排加班加点，但应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安排补休或发放加班加点的劳务报酬；
   （三）甲方出资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业务、技能培训的，甲方有权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培训服务协议，约定服务期及违约责任，并提前书面通知乙方；
   （四）对于劳务派遣人员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劳务派遣人员索赔；
   （五）依据甲方管理规章制度对派遣员工的违规违纪行为提出处理意见和进行处罚。
（六）可要求乙方设立专人负责派遣员工管理工作。甲方可以随时查阅派遣员工档案，并可以要求乙方提供派遣员工人事档案材料证明。
（七）有权要求乙方处理派遣员工在派遣岗位期间提出的工资和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工伤等问题。
（八）有权要求乙方处理其派遣员工涉及的劳动仲裁和劳动关系法律诉讼，且随时有权向乙方了解相关情况。
（九）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六、甲方的义务
   （一）甲方应制定完善的用工及规章管理制度，对劳务派遣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工作任务、技能培训、应达到的工作要求、应注意的安全事项、应遵守的各项纪律等履行告知、教育、管理督查的义务；
   （二）为劳务派遣人员提供必需的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业务用品，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bookmark: auto_fouce_9]   （三）甲方与劳务派遣人员解除劳务派遣关系的情形，应符合《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且甲方应提前向乙方提供或传真有关书面材料或有关部门认定事实材料；甲方与劳务派遣人员解除用工关系应提前40日书面通知乙方以便乙方处理。
[bookmark: auto_fouce_10]   （四）劳务派遣人员发生工伤事故时，甲方应立即通知乙方，并负责做好现场处理工作、并安排为劳务派遣人员及时治疗。乙方应按《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为派遣人员办理工伤申报、认定及后续处理，并承担由乙方未依法为派遣人员足额缴纳工伤保险或乙方责任造成的全部工伤赔付、经济补偿及相应费用；甲方积极配合乙方提供必要材料并协助救治。
[bookmark: auto_fouce_12]   （六）因甲方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或因其他客观原因，甲方的确需要裁减用工或不能继续用工的，由甲方将劳务派遣人员退回乙方，乙方负责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
   （七）对于因乙方不履行本协议并给甲方造成实质经济损失或者其他损失的，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bookmark: auto_fouce_13]（八）因甲方原因导致劳务派遣人员产生的赔偿金、补偿金等相关费用以及法定应由甲方承担的工伤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因乙方或劳务派遣人员自身原因产生的上述费用，由乙方承担。
（九）甲方须指定负责人与乙方业务人员进行日常相关业务对接与沟通，并协助乙方顺利完成相关业务。甲方应以电子邮件或书面形式及时通知或确认乙方业务办理事宜。
（十）甲方应于签订派遣合同同时把甲方相关规章制度提供给乙方，以便劳务派遣人员入职时及时签订。如因乙方未与劳务派遣人员签署相关规章制度造成的用工风险，由乙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补偿、赔偿责任。
七、乙方的权利
[bookmark: auto_fouce_14]   （一）对甲方不履行本协议约定内容的，乙方有权催告甲方在15个工作日内履行协议义务，经催告后甲方仍未履行的，乙方有权追究甲方违约责任。
   （二）依法维护劳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八、乙方的义务
   （一）与劳务派遣人员建立劳动关系，及时签订2年以上的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负责劳动合同的管理工作，并将所签劳动合同书交甲方一份备案，该劳动合同条款与本协议书条款要衔接一致。乙方还应当负责劳务派遣人员的入职、管理等相关工作，对于按照甲方要求必须具备的有关资质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并承担相应责任。应当如实告知派遣员工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派遣员工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应当如实告知派遣员工应遵守的规章制度以及本协议的内容。
   （二）对于离职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务派遣人员，乙方应及时与其办理离职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
   （三）负责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法定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事宜，其基数由甲方提供。如因乙方未及时、足额为劳务派遣人员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引发的劳动纠纷及经济赔偿，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四）按时足额为劳务派遣人员发放工资和福利费用，缴纳相关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
（五）劳务派遣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发生的任何劳动争议，由乙方负责应诉或与劳务派遣人员交涉解决，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相关材料，产生的相关责任按国家法律法规或本协议约定执行。
[bookmark: auto_fouce_15]劳务派遣人员发生工伤事故的，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按《工伤保险条例》妥善处理受伤人员的就医及其善后事宜，并负责办理工伤申报及认定事宜。甲方有权全程参与工伤处理过程，乙方应及时向甲方通报工伤处理的最新进度。
   （六）乙方应指定1名专职人员负责派遣到甲方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的日常相关业务办理工作，与甲方指定负责人进行沟通了解劳务派遣人员的工作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宜。
   （七）乙方负责处理与劳务派遣人员因用工关系发生的劳动纠纷。
（八）在派遣员工上岗之前，乙方应当根据甲方要求提供所派遣人员的任职资格证明。
（九）甲方有权对派遣员工在工作中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包括但不限于故意、疏忽、过失、不诚实、犯罪、欺诈或违约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甲方或第三方的所有索偿、损失、损害、成本和开支，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甲方雇佣员工处理办法，处理派遣员工，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相关责任。
（十）乙方保证其为具有相关资质的劳务派遣服务机构，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法律、法规等规定的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条件。本协议履行期内，如乙方违反上述保证的，甲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本协议，要求乙方支付本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并向乙方追究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和合理开支。
（十一）乙方对所派遣员工须提供专业的劳务用工安全、职业道德、岗位职责等相关培训。
九、劳务派遣人员的退回
（一）对于乙方派出的劳务派遣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可随时退回乙方且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其中，甲方以第1、2、3条所述情形为由退回乙方劳务派遣人员，须提供相应证据。
1、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劳务派遣人员用工条件的；
2、严重违反甲方的规章制度的；
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害的；
4、被治安处罚等严厉行政处罚的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5、在甲方工作期间连续缺勤10个工作日或一年内累计缺勤超过20个工作日的（法定节假日、婚假、丧假、产假、陪产假、节育假、带薪年休假不计入缺勤期）；
[bookmark: auto_fouce_16]（注明：派遣员工应以书面形式签定甲方提供的规章制度，甲方有确凿书面证据证明派遣人员存在以上问题，如产生劳动争议纠纷且未被仲裁或法院支持的，经济补偿由乙方承担。）
（二）劳务派遣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并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相关规定甲方一次性支付经济赔偿金后，甲方可将劳务派遣人员退回乙方。
1、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甲方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2、乙方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务派遣合同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务派遣合同无法履行，经乙方与劳务派遣人员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3、甲方因破产、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将乙方劳务派遣人员退回，或者终止本协议的。
（三）劳务派遣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不得将劳务派遣人员退回乙方。甲方在本条相应的情形消失时并按《劳动合同法》等法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等相关费用后，可将劳务派遣人员退回乙方。
1、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2、患病、因工负伤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3、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四）为保证甲方的工作不受影响，对于派遣到甲方的劳务派遣人员，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向甲方提供劳务派遣人员的入职信息材料以及近一月内的体检报告等材料进行备案，甲方对于乙方提供的备案材料负有保密义务。
十、双方约定事项
（一）乙方应按本协议规定的标准足额支付被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不得克扣被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报酬；不得占用、挪用甲方拨付给乙方用于支付被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动报酬、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经费。
[bookmark: auto_fouce_17]（二）甲乙双方对本合同的内容，以及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获得的对方的信息，均负有保密的义务。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外，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报价、协议文本、员工的基本信息、以及双方其他业务往来文件。
（三）竞业限制与知识产权归属
1、竞业限制：如甲方根据工作需要要求对派遣人员签署竞业限制协议，乙方应确保其派遣的相关人员在入职时签署与甲方要求相一致的竞业限制协议，乙方应配合甲方对竞业限制条款的执行与追究。
2、知识产权归属：派遣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因履行岗位职责产生的与甲方业务有关的发明、设计、作品、技术改进、技术资料及其他知识产权成果（以下统称“成果”），其知识产权及相应权利、收益均归甲方所有。乙方及派遣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张上述成果的所有权、署名权或其他权利，乙方应协助甲方就成果的权利取得、确权、转让、申请专利、著作权登记等提供必要的手续及配合，并就此向甲方提供书面保证与权利转让、承担相应保密义务。
（四）甲方给乙方应提供一份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规章制度，并以此对乙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用工管理。
（五）因乙方劳务派遣人员的个人行为，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或给甲方的信誉、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的，甲方有权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乙方有义务协助追偿。
（六）甲方不得将乙方劳务派遣人员再派遣到其他用工单位，不得向劳务派遣人员收取费用。
（七）乙方派出的劳务派遣人员因故停止在甲方从事劳务工作或与乙方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时，乙方应当在该劳务派遣人员提交了已向甲方交接工作的书面手续后方能为其办理相关手续。
（八）乙方应将劳务派遣人员劳动合同期满的日期，提前60天，以书面的形式告知甲方，征求是否续用。甲方在收到乙方关于劳务派遣人员劳动合同期满日期的通知后，应在劳务派遣人员劳动合同期满前30天，以书面的形式告知乙方是否续用。
（九）本协议期限内每逢一个新的年度，甲方向乙方支付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标准，应按照北京市颁布的有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费用调整比例做相应的调整。乙方应在当地政府公布新标准后，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甲方，甲方据此调整保险费的数额。
（十） 乙方派遣人员在进行劳务的过程中给甲方造成损失需要赔偿的，应当由乙方先行向甲方赔付，再向该派遣人员追偿。在任何情况下，甲方不直接与乙方派遣人员发生财务关系。
十一、违约责任
（一）甲乙双方应按照本协议所约定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引起的相关责任由责任方承担。
（二）若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乙方服务费或相关费用，经乙方催告后，甲方在宽限期内（即15个工作日）仍未支付的，自宽限期届满日起，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欠款。
[bookmark: auto_fouce_18]（三）若乙方在约定的派遣服务期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单方撤回已派遣员工另行派遣的，应当支付甲方所撤回派遣员工三个月的派遣服务费用作为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四）甲方在约定的派遣服务期内，基于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派遣人员不合格、或因甲方工作需求变化等合法理由单方退回劳务派遣人员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如乙方因单方退派或不履行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乙方应承担相应损失并按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bookmark: auto_fouce_22]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项下的核心义务（例如甲方按时足额支付费用的义务、乙方提供合格派遣人员并履行用人单位法定义务等），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更正。违约方拒不更正或者未在守约方限定期限内更正的，应当支付守约方相当于本合同一个月服务费总额5%的违约金。违约方累计违反本条约定情形达到三次的，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
[bookmark: auto_fouce_23]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所受损失的，违约方应当补足。本合同约定的守约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维护自身利益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等费用。但任何一方向对方主张的赔偿总额，除本协议约定的因乙方无资质产生的违约金及损失外，应以本合同项下年度服务费总额的两倍为上限。

十二、协议的变更、解除
[bookmark: auto_fouce_24]   （一）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变更或补充，均须由双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方为有效。若一方因国家重大政策改变或不可抗力等因素不能履行协议，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双方通过协商，并就变更或解除达成书面一致意见后方可生效。
   （二）本协议期满前60日，甲乙双方应就本协议是否终止或续订进行协商，并按协商结果办理终止或续订协议手续。如未及时办理终止或续订手续，协议终止后，甲方仍继续使用被派遣劳务人员，则视为甲乙双方续订同一期限的派遣协议，甲乙双方应及时补签劳务派遣协议。
[bookmark: auto_fouce_25]   （三）本协议期满前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无故解除本协议。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单方提前解除本协议，应提前六十日书面通知对方。乙方违反本协议第八条第（十）款保证义务的，甲方有权立即单方解除本协议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若一方单方提前解除本协议未经履行前述通知义务或不符合本条约定的，应按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十三、争议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时发生争议的，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其他
   （一）本协议未尽事宜，法律、法规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无规定的，由双方协商解决。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对本协议进行修改、补充达成的补充协议或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26]   （二）本协议正本一式肆份，甲乙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auto_fouce_27]   （三）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授权代表签字并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执行。
   （以下无正文）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28]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甲方授权人签字：                            乙方授权人签字：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29]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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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人员清单
	用人单位（公章）：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小学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派遣期限
	岗位名称
	岗位工资
	社保基数
	公积金基数
	备注

	1
	陶慧玲
	371083198104016026
	2025.08.01-2027.08.31
	校医
	7500.00元/月
	8779
	8779
	劳动

	2
	李丽
	110221198512211261
	2025.08.01-2027.07.31
	教务老师
	7500.00元/月
	8404
	8404
	劳动

	3
	李亚雄
	130623199012150610
	2025.07.31-2026.07.31
	体育教师
	8000.00元/月
	9116
	9116
	劳动

	4
	黄菁菁
	110105199801041122
	2025.08.01-2026.07.31
	科学老师
	7500.00元/月
	9704
	9704
	劳动

	5
	于敬
	110222199106171824
	2025.08.01-2026.07.31
	数学老师
	8500.00元/月
	11230
	11230
	劳动

	6
	徐之君
	340323199606240026
	2025.08.01-2026.07.31
	音乐教师
	8000.00元/月
	9324
	9324
	劳动

	7
	王立娜
	11022219870315354X
	2025.09.01-2026.07.31
	体育教师
	7500.00元/月
	9781
	9781
	劳动

	8
	马欣欣
	130434199610160024
	2025.09.01-2026.07.31
	语数教师
	7500.00元/月
	9781
	9781
	劳动

	9
	安静
	110229200002080047
	2026.03.01- 2027.07.31
	资源教师
	7500.00元/月
	9781
	9781
	劳动

	10
	张金花
	370322200207091929
	2026.03.01- 2027.07.31
	特教老师
	 8500.00 元/月 
	11173
	11173
	劳动

	用人学校负责人签字：

	北京优师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派遣公司）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